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NQ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青 建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40）

(1) 完成收購事項及發行可轉換優先股

(2) 增加法定股本及設立可轉換優先股

董事會欣然宣佈，隨著購股協議的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根據購股協議進行收

購事項及發行可轉換優先股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完成。

茲提述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

日、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所刊發

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

項及發行可轉換優先股。除本公告另有所指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收購事項及發行可轉換優先股

董事會欣然宣佈，購股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經已達成。收購事項及發行可轉

換優先股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完成。於完成後，目標公司成為本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併入本公司之財務報表。

於完成後，本公司發行 951,872,727股可轉換優先股（可轉換為 951,872,727股股

份），其中647,273,454股可轉換優先股已發行予並由New Guotsing Holdco持有，而

304,599,273股可轉換優先股已發行予並由受託人持有。因此，本公司擁有兩類股

份，即為股份及可轉換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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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可轉換優先股並無投票權（對於股東大會上就本公司清盤提呈的決議案，或

在通過後會修訂或廢除可轉換優先股所附權利或特權或會修訂可轉換優先股所受

規限的決議案除外），且該等可轉換優先股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已轉換為股份，青

建發展仍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行使可轉換優先股所附之任何換股權時，本公司

須符合上市規則第8.08條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獨立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向董事會授出特別授

權，而可轉換優先股乃根據特別授權配發及發行，以及因轉換可轉換優先股而發

行的換股股份亦將根據特別授權配發及發行。聯交所已批准換股股份上市。

下表載列於緊隨完成後，收購事項對本公司股權架構之影響：

( 1 ) (2 ) (3 )

緊隨完成後

假設並無向公眾股東配售新股份

而 New Guot s ing Ho ldco持有之

所有可轉換優先股轉換為換股股份

（僅供說明）（ 附註 2 ）

假設向公眾股東配售 215 .0百萬股新股份

而 New Guot s ing Ho ldco持有之

所有可轉換優先股轉換為換股股份

（ 僅供說明）（ 附註 3 ）

所持股份

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所持可轉換

優先股數目

（ 附註 1 ）

所持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所持可轉換

優先股數目

（ 附註 1 ）

所持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所持可轉換

優先股數目

（ 附註 1 ）

主要股東

青建發展 224 ,145 ,000 74 .7 % — 224 ,145 ,000 23 .7 % — 224 ,145 ,000 19 .3 % —

New Guot s ing Ho ldco — — 647 ,273 ,454 647 ,273 ,454 68 .3 % — 647 ,273 ,454 55 .7 % —

New Guot s ing一致行動

集團小計 224 ,145 ,000 74 .7 % 647 ,273 ,454 871 ,418 ,454 92 .0 % — 871 ,418 ,454 75 .0 % —

受託人（ 附註 4 ） — — 304 ,599 ,273 — — 304 ,599 ,273 — — 304 ,599 ,273

224 ,145 ,000 74 .7 % 951 ,872 ,727 871 ,418 ,454 92 .0 % 304 ,599 ,273 871 ,418 ,454 75 .0 % 304 ,599 ,273

公眾人士

於本公告日期之公眾股東 75 ,855 ,000 25 .3 % — 75 ,855 ,000 8 .0 % — 75 ,855 ,000 6 .5 % —

本公司根據情形 ( 3 )

配售 215 .0百萬股新股份後之

新公眾股東（ 附註 5 ） — — — — — — 215 ,000 ,000 18 .5 % —

總計 300 ,000 ,000 100 .0 % 951 ,872 ,727 947 ,273 ,454 100 .0 % 304 ,599 ,273 1 ,162 ,273 ,454 100 .0 % 304 ,599 ,273

附註：

1. 可轉換優先股按1：1之換股比率轉換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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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本公司之持股架構（ 假設本公司於完成時向 New Guots ing Holdco發行及配發之全部

647,273,454股可轉換優先股轉換為股份），惟僅供說明及並不反映本公司於可轉換優先股轉換

後之實際持股架構，原因為行使可轉換優先股所附之換股權時，本公司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條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後，方可作實。

3. 指本公司於完成後之持股架構，假設 (i)本公司已向獨立第三方發行及配發 215.0百萬股新股

份，因此本公司在轉換New Guotsing Holdco所持的可轉換優先股後將符合上市規則第8.08條

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ii)向New Guotsing Holdco發行之全部647,273,454股可轉換優先股轉

換為換股股份（按1 : 1之換股比率）；及 (iii)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並無其他變動。惟僅供說明及

並不反映本公司於可轉換優先股轉換後之實際持股架構，原因為行使可轉換優先股所附之換

股權時本公司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條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及本公司未必能成功向公眾

人士發行及配發相關數目之新股份，以應付可轉換優先股之轉換。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

無與配售代理訂立任何協議以配售新股份。

4. 指獲委任以管理管理層股份計劃之受託人，由國清南洋提名於完成時承購 32%之代價股份。

受託人所持可轉換優先股在轉讓予獲選參與者前不得轉換為股份。

5. 指將持有 215.0百萬股新股份之公眾股東（假設本公司將根據情形 (3)於完成後根據特別配售授

權向獨立第三方配售 215.0百萬股新股份）。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與配售代理訂立任何

協議以配售新股份。

增加法定股本及設立可轉換優先股

繼普通決議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後，本公司的

法定股本已由 20,000,000港元，分為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增

加至 70,000,000港元，分為 (i) 6,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以及 (ii)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可轉換優先股。

承董事會命

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杜波博士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杜波博士（主席）、鄭永安先

生、何智凌先生及張玉強先生； (ii)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志華先生及丁洪斌

博士；及 (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卓育賢先生、程國灝先生及譚德機先

生。

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於本公告內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成，

且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內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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